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市中心支行2008年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特公布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大连市中心支行）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由工作情况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等七部分组成。本报告中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

第一部分：工作情况概述
2008年，大连市中心支行制定完善了政府信息公开各项制度、政府信息公开目录、指南，加强了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检查力度，全面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一、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各项机制

一是完善制度建设。大连市中心支行制定了《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制度》、《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制度》、《政府信息公开评议制度》、《政府信息公开监督检查制度》等配套制度。规范了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的流程，为政府信息合法、有序公开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是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示范点作用，及时将其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展过程中好的经验做法在大连市中心支行系统进行经验交流，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实现以点带面，全面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展。

二、加强监督检查，保证政府信息公开依法、有序
大连市中心支行采取多种形式监督检查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向金融服务对象发出政务公开情况调查问卷，深入金融服务单位，走访了解对大连市中心支行政府信息公开相关工作的评价、建议。在一楼行政服务大厅设立意见箱，听取公众对大连市中心支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的意见、反映。多种形式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增强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有力地保证了政府信息公开依法有序。

第二部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

2008年度，大连市中心支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机构与职责：包括机构简介、机构领导、机构职责、内设机构及下属机构。

（二）法规政策：包括国家金融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三）行政许可：包括大连市中心支行行政许可项目的依据及程序。

（四）统计与报告：包括大连地区货币与金融统计相关数据。

（五）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包括政府信息公开机构、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和政府信息公开报告。

（六）履职业务信息：包括货币政策信息、金融稳定信息、金融统计信息、支付结算信息、货币发行信息、经理国库信息、征信管理信息、反洗钱信息、国际收支信息、经常项目管理信息、资本项目管理信息。

（七）其他需要及时予以公开的政府信息。

二、信息公开方式

一是通过设置在大连市中心支行机关一楼大厅的触摸屏公开中心支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并印制《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手册，放置在触摸屏旁，便于查询时参考，极大地提高了政府信息公开效率和服务水平。

二是通过在大连市中心支行机关一楼行政服务大厅各柜台摆放对应业务宣传手册，宣传人民银行相关金融知识，讲解办理各项行政许可业务操作流程及所需材料，方便前来办理业务人员读取。

三是通过《大连日报》等宣传介绍大连市中心支行职能、定期公布相关金融统计数据，积极配合新闻媒体对中支各项业务及金融知识的宣传解释。以“反洗钱宣传月”“征信宣传月”“青春共建和谐社区行动·金融知识进社区”等活动为契机，大力普及金融知识，宣传中央银行各项工作业务。

第三部分：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08年，没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大连市中心支行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第四部分：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2008年，大连市中心支行未发生因政务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申请、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第五部分：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减免情况

2008年，大连市中心支行尚未向申请人收取相关费用。

第六部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

2008年，大连市中心支行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信息公开方式较为单一等需要改进的问题。2009年，大连市中心支行将根据实际情况着力开发政府信息公开方式，丰富政府信息公开形式，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从而进一步方便社会公众获取大连市中心支行予以公开的政府信息。

第七部分：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一、《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市中心支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可以到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市中心支行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取，或致电大连市中心支行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0411-83888019）申请以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获取。

二、请申请人准确、详细填写《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市中心支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的联系方式和联系地址部分，以便于在申请过程中沟通相关问题和大连市中心支行政府信息告知书的及时、准确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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